
 

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

 

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聘请的审计机构中喜会计

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了公司《关于2016年度财务报告前期会计差错更

正事项说明的审核报告》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相关规定，

公司董事会对该报告意见如下：  

公司对本次会计差错更正是恰当的，能够提高公司的财务信息质量，符合《企

业会计准则》的有关规定，使公司财务报表更加真实、准确、可靠，没有损害公

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，董事会同意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。 

公司应严格执行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-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

正》的相关规定，配合审计机构针对上述前期会计差错事项对公司 2015 年财务

报告进行审计，并在规定时限内披露更正后的 2015年度财务审计报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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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


